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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 料 文 件             
 

沙 田 區 議 會  

 
衞 生 及 環 境 委 員 會  

二 零 一 七 年 三 月 九 日  
會 議 報 告  

 
( 1 )   委 員 會 討 論 ：  

 
( i )  醫 院 管 理 局 ( 醫 管 局 ) 提 交 的 威 爾 斯 親 王 醫 院 第 二 期 重 建

計 劃 ， 並 通 過 以 下 臨 時 動 議 ：  

 
( a )  “ 沙 田 區 議 會 衞 生 及 環 境 委 員 會 強 烈 要 求 食 物 環 境 衞

生 署 加 強 檢 控 區 內 餵 飼 野 鴿 及 野 鳥 而 影 響 衞 生 的 人

士 ， 以 保 持 環 境 衞 生 ， 減 少 與 雀 鳥 有 關 的 傳 染 病 傳 播

機 會 。 ” (一 致 通 過 )； 以 及  

 
( b )  “ 沙 田 區 議 會 衞 生 及 環 境 委 員 會 要 求 醫 管 局 成 立 「 威

爾 斯 親 王 醫 院 擴 建 工 程 聯 絡 小 組 」 ， 讓 議 會 及 持 份 者

參 與 第 二 期 擴 建 工 程 的 過 程 。 ” (一 致 通 過 )；  

 
( i i ) 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、 醫 管 局 和 衞 生 署 就 “ 有 關 擴 展 沙 田 區 門

診 事 宜 ” 提 問 作 出 的 回 覆 ；  
 

( i i i )  水 務 署 就 “ 食 水 含 有 黑 色 微 粒 問 題 ” 提 問 作 出 的 回 覆 ，

並 通 過 以 下 臨 時 動 議 ：  

 
( a )  “ 沙 田 區 議 會 衞 生 及 環 境 委 員 會 要 求 水 務 署 為 仍 受 瀝

青 影 響 的 住 戶 免 費 安 裝 家 用 濾 水 器 及 向 區 議 會 提 交 沙

田 區 水 管 網 絡 現 況 報 告 。 ” (一 致 通 過 )； 以 及  

 
 



 
( b )  “ 最 近 大 圍 名 城 、 雲 疊 和 田 心 一 帶 受 黑 微 粒 污 染 的 事

件 再 次 證 明 ， 沙 田 區 內 的 供 水 系 統 老 化 程 度 非 常 嚴

重 ， 目 前 的 水 管 置 換 工 程 極 可 能 遠 落 後 於 水 管 老 化 的

速 度 。  

 
 沙 田 區 議 會 衞 生 及 環 境 委 員 會 強 烈 要 求 水 務 署 增 撥 資

源 ， 全 面 覆 檢 沙 田 全 區 的 供 水 系 統 狀 況 ， 優 先 修 復 高

危 的 老 化 水 管 ； 同 步 加 快 現 在 進 行 的 水 管 置 換 工 程 ；

並 設 置 嚴 密 的 水 質 監 察 裝 置 和 措 施 ， 以 防 止 同 類 事 件

再 次 發 生 ， 影 響 市 民 健 康 及 日 常 生 活 。 ” ( 一 致 通

過 )；   

 
( i v )  衞 生 署 控 煙 辦 公 室 和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 食 環 署 ) 就 “ 有 關

連 接 海 栢 花 園 和 馬 鞍 山 公 園 的 行 人 天 橋 禁 煙 問 題 ” 提 問

作 出 的 回 覆 ；  

  
( v )  環 境 保 護 署 ( 環 保 署 ) 和 渠 務 署 就 “ 有 關 觀 音 山 村 及 梅 子

林 村 興 建 污 水 收 集 系 統 事 宜 ” 提 問 作 出 的 回 覆 ； 以 及  

 
( v i ) 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、 香 港 警 務 處 和 環 保 署 就 “ 狗 隻 滋 擾 問

題 ” 提 問 作 出 的 回 覆 。  

 
( 2 )   委 員 會 通 過 二 零 一 七 /二 零 一 八 年 度 開 支 科 4 (衞 生 及 環 境 )建

議 預 算 及 區 內 團 體 建 議 撥 款 ， 款 額 為 2 7 8 , 3 0 0 元 。  

 
( 3 )   委 員 會 備 悉 ：  

 
( i )  政 府 部 門 就 上 次 會 議 所 議 事 項 的 回 覆 ； 以 及  

 
( i i )  食 環 署 提 交 的 《 沙 田 區 環 境 衞 生 服 務 統 計 概 覽 (截 至 二 零

一 七 年 一 月 三 十 一 日 )》 。  

 
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 S T D C  1 3 / 2 0 / 4 0  
二 零 一 七 年 三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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